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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高媛萱

本报讯 9月10日，浙江省高院院长

李占国和最高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共

同宣布，“浙江移动微法院”4.0版全省正式

上线。只要打开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进

入“浙江移动微法院”，就可以轻松完成从

立案到执行的全流程在线流转。

据介绍，移动微法院最早在余姚市法院

展开，今年1月11日最高法院确定宁波两级

法院为全国唯一的“移动电子诉讼试点”。宁

波市中院院长周招社介绍，截至8月31日，

“宁波移动微法院”平台上流转的案件达

80525件，其中民商事案件56068件，占同

类案件的70%；执行案件24457件，占同

类案件的60%。该院立案庭统计，有94%

的当事人愿意选择使用移动微法院。

在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法官进

行了主要功能操作演示，介绍了在移动微

法院进行审判和执行活动的实况。打开手

机，通过微信小程序入口访问“浙江移动微

法院”，无须下载安装，无需添加好友。当

事人通过身份证匹配和人脸识别认证进

入，通过掌上法庭直接与法官进行文字、语

音、图片、视频等形式的交流沟通，实现从

人民调解、立案申请、讼费缴纳、证据交换

和质证、诉讼事项申请、电子送达到移动庭

审等主要流程的支持。另外，“浙江移动微

法院”支持执行法官外出执行场景，外出执

行的照片、录像、文字、语音等信息同步到

法院专网执行系统，同时公开冻结、查封、

强制执行等执行节点，使得执行工作变得

公开透明。

目前，除刑事案件外，占法院收案量

90%以上的民商事、行政、执行案件都可适

用移动微法院。

据介绍，作为移动阳光司法平台，移动

微法院具有全程公开、沟通充分、全程留痕的

特点，将司法公开从结果公开推向过程公开。

宁波北仑区法院在审理一起旅游意外

受伤的维权案时，被告旅游公司对原告诉

称的事发地形有异议，法官便运用移动微

法院平台，向双方当事人公开了实时在线

勘查的情况。因事发地位于山区，视频连

接效果差，法官通过全方位、多角度拍摄，

第一时间将现场照片传送至移动微法院平

台，与原被告实时共享，并通过场景再现方

式解答当事人对现场的各种疑惑。最终，

原被告对案子都有了不同的认识，旅游公

司在责任范围内向原告承担了赔偿责任。

省高院常务副院长朱深远说，移动微

法院4.0版为案件当事人以及全省一线办

案法官提供了一个全新、便捷、高效的司法

服务平台和办案辅助平台，也为移动端诉

讼平台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标准化、规

范化、智能化的模板和方向。

吾爱吾师
杭州“亮灯”致敬教师节

9月10日是教师节。当晚8时，响应教

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的号

召，全国各地在当地地标性建筑上“为教师亮

灯”，引导社会各界感念师恩、礼敬教师。记

者在杭州武林广场看到，随着时针指向晚上8

时，现场的LED大屏幕上亮起了“亲爱的老

师”“吾爱吾师”“一尺讲台、四季耕耘”“老师，

您好！”等尊师语，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杨明

导读

小区有重大火灾隐患，咋办？

她在消火栓箱里
摆了一尊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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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网拍买房后得知
有过“不干净的事”，反悔了
法院：不能认定为“凶宅”，驳回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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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哲 陈洋根

前天开始，“网红遛狗不牵绳惹冲突，
狠推孕妇致先兆早产”事件上了微博热搜，
网上持续发酵，各方说法不一。

今日凌晨，杭州滨江警方对案件进行
通报。

事件：因一条不栓绳的狗
网红与孕妇起争执

9月9日，杭州一名怀孕32周的孕妇

在微博上控诉称，遭杭州本地一知名网红

“Saya一”殴打致先兆早产。她说，9月7

日晚她和丈夫带狗散步回家，走到小区大

厅时，一只法国斗牛犬扑了过来，她的丈夫

用脚把这只狗推开。随后一名年轻女子上

前质问，凭什么打她的狗，双方发生肢体冲

突，女子的母亲也加入进来，之后有人报了

警。该孕妇称，当时年轻女子推了她的肚

子，她感觉身体极为不适。滨江区公安分

局长河派出所民警随后赶到现场，将年轻

女子及其母亲带回派出所。

一方是孕妇，另一方则是有500多万

粉丝的网红。此事迅速成为微博热搜，引

来不少微博大V的关注。

昨日，记者来到事发现场——位于杭

州市滨江区滨盛路通江路口的君尚金座。

这是一栋独栋的酒店式公寓，事发的

具体地点就在君尚金座大厅旋转门的小滑

坡处，记者发现，边上竖着一只标有遛狗图

案的箱子，上面写着“请牵狗绳遛狗”。

小区一名保安告诉记者，每天晚饭后，

小区里都有很多人遛狗，针对个别不文明

遛狗的行为，小区其实早就在各处张贴了

关于文明养犬的告示。但依他平时所见，

小区几乎有一半的人都不栓狗绳遛狗。

事发现场有一个监控，但摄像头不是

对着事发地的方向。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

表示，具体情况要问警方，他们并不清楚。

律师：如确有打人行为
涉嫌故意伤害

在此事件中，“Saya一”及其母亲可能

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记者就此采访了

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小巧。

林律师说，根据《杭州市限制养犬规

定》，小型观赏犬在允许出户时间内，必须

束犬链，并由成年人牵领。大型犬必须圈

（栓）养，不得出户。“Saya一”不栓狗绳遛

狗的行为违反了《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的

相关条款。

另外，根据《杭州市区重点限养区准养

犬类品种及一般限养区公寓楼禁养犬类品

种名录》，“Saya一”所饲养的法国斗牛犬，

在重点限养区是禁止饲养的烈性犬，在一

般限养区公寓楼内，也是禁止饲养的。

而对于网传的打人行为，林律师说，如

果警方查明属实，那么“Saya一”涉嫌故意

伤害。

警方通报：
将据伤情鉴定依法处理

11日凌晨，杭州滨江警方公布了具体

案情：2018年9月7日晚20时许，滨江分

局长河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长河街道君

尚金座有人打架，民警迅速出警赶至现

场。经了解，系陈某伊（女，君尚金座住

户）、施某华（女，陈某伊母亲）与杨某（女，

孕妇）夫妇因遛狗引发争吵，继而发生肢体

冲突，双方均无明显伤势，杨某因情绪激动

引发身体不适。当晚，公安机关依法将陈

某伊强制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施某华

因涉嫌阻碍执行职务被强制传唤调查，杨

某由120送往医院救治。

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施某华因涉嫌

阻碍执行职务已被依法行政拘留。陈某伊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已基本查

清，因目前杨某正在医院治疗，伤情程度尚

需医院进一步诊断确定，根据《公安机关办

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有关规定，公安机关

将对杨某伤情进行鉴定后依法对案件作出

处理，相关进展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网红遛狗不栓绳，与孕妇发生争执致先兆早产？
警方：违法行为已基本查清，将据伤情鉴定依法处理

“浙江移动微法院”4.0版全省上线
打开微信就能打官司，从立案到执行全流程在线


